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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GoBack]	实验动物外运-返回暂养区申请表
	伦理批准号
	
	申请人
	
	学院/单位
	

	动物品种品系
	 
	数  量
	
	联系电话
	

	动物移出区域及时间（详细到房间号）
	       区      室
 年   月   日    时 
	动物返回时间
	
  年   月   日   时

	使用暂养间时间
（不超2个月）
	
	需用笼位数
	

	实验动物外运
必要性理由
	

	外带运输盒数量
	
	小号运输盒：10块/个；
中号运输盒：15块/个
大号运输盒：20块/个

	实验地点
（详细到房间号）
	

转出SPF级的动物是否离开本校区：是  □   否  □ 

	导师或课题组
负责人意见
	
本人承诺以上信息真实，并保证外带动物未接触国标GB 14922-2022《实验动物 微生物、寄生虫学等级及监测》内规定的微生物及寄生虫等，并严格按照申请操作。

导师/课题负责人（签字）：          
 

	动物中心意见
	□同意。
其他意见：
（办公室电话：大学城校区020-81182653，国际校区020-81182167）

设施负责人签名：          

	备注
	1. 申请实验动物外运需要导师/课题负责人本人签字；
2. 暂养间内的笼具严禁带离动物中心；
3. 表格一式两份，所有签字完毕后一份中心留档，一份申请人携带；
4. 外运的动物必须当天下午四点半前返回；
5. 外运实验动物须工作人员确认包装合格后方可运出实验动物；
6. 动物返回暂养区时需凭借申请单入驻；
7. 动物送回暂养间流程及注意事项见下页。





动物送回暂养间流程：
操作完的动物要按洁净要求打包，并于约定时限内从实验室送回实验动物中心，交由工作人员负责消毒传进暂养间（经暂养间缓冲出口表面喷消毒剂及紫外照射30min），实验动物负责人从入口防护穿戴后，进入暂养间接收。
注意事项：
1. 暂养区只适用于实验过程中需要使用特殊仪器（如影像检测、辐照或其他大型仪器等）或屏障内无法完成的操作，动物外出后需要继续饲养开展实验，但又无法返回屏障环境动物实验区的情况。
2. 申请动物外运-返回暂养区时需提前三个工作日提交至实验动物中心办公室审核。
3. 申请人申请外运动物必须携带批准的申请表，须工作人员确认包装合格后方可运出实验动物。
4. 申请返回暂养区的动物运输须使用动物中心专用运输盒/笼盒。
5. 动物返回暂养区时需凭借申请单入驻，入驻的动物数量不得超过运出的动物数量。
6. 外运的动物必须当天回到暂养区，不接收在外过夜的动物。
7. 暂养区仍为屏障环境，人员、物品、动物的进出流程及其他相关操作须严格按照屏障环境设施标准操作规程进行。
8. 暂养间内所有物品都需双层垃圾袋打包并喷洒消毒水带离，国际校区需运输至12楼洗消间（防护服需要到12楼洗消间脱下）；大学城校区需带至一楼C区脏笼具处理区，防护服在C区脱衣区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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